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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14－108） 1 

府行訴字第 1130424485號 2 

訴  願  人  ○○○ 3 

            設○○○○○○○○○○○○○○○○○○ 4 

代  表  人  ○○○ 5 

            住同上 6 

訴願代理人  ○○○ 7 

            住○○○○○○○○○○○○○○○○○○ 8 

訴願人因違反平均地權條例事件，不服本縣彰化地政事務所（下9 

稱原處分機關）113 年 10 月 14 日彰地三字第 113000○○○號函10 

附裁處書(下稱原處分一)及彰地三字第 113000○○○號函附裁處11 

書(下稱原處分二)，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12 

  主 文 13 

訴願駁回。 14 

    事  實 15 

緣訴願人分別於 113年 6月 24日及同年 7月 1日辦理預售屋不動16 

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申報書序號為 B1NA1130624○○○、17 

B1NA1130701○○○、 B1NA1130701○○○、 B1NA1130701○○18 

○、B1NA1130701○○○、B1NA1130701○○○、B1NA1130701○19 

○○共 7件。嗣訴願人於 113年 8月 12日檢具不動產成交案件實20 

際資訊更正申報內容申請書，申請更正以上 7 件申報登錄之建物21 

共有部分面積及建物交易總面積。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原申報之22 

內容涉有交易面積申報不實之虞，故以 113年 8月 20日彰地三字23 

第 113000○○○號及 113 年 8 月 21 日彰地三字第 113000○○○24 

號函通知訴願人陳述意見，訴願人於 113年 8月 30日以書面陳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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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略以，本批申報共有部分漏加車位面積，實非故意，而係類1 

似筆誤之情況等語。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之陳述內容，認訴願2 

人更正之內容為交易面積，即前次交易面積申報不實，其行為違3 

反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爰依同條例第 81 條之4 

2 第 2 項第 2 款規定，衡酌訴願人為同一預售屋申報案件第一次5 

申報不實，每件申報各處新臺幣 3 萬元罰鍰，即以原處分一裁處6 

18 萬元罰鍰(申報書序號 B1NA1130701○○○至 B1NA1130701○○7 

○)及以原處分二裁處 3 萬元罰鍰(申報書序號 B1NA1130624○○8 

○)。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9 

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10 

一、 訴願意旨略謂： 11 

(一) 請求原處分一及原處分二共 7 件實價登錄，免於裁罰。12 

○○○於 112 年 2 月銷售至 113年 6 月全部完銷，最後13 

一 批 實 價 登 錄 ： 序 號 BINA1130701 ○ ○ ○ 至14 

BINA1130701○○○及 BINA1130624○○○等 7筆，因輸15 

入共有部分面積時未加上該戶車位坪數面積致披露時程16 

式上單價自動加減有誤(在登錄時並無秀出該單價)。 17 

(二) 本案自 112 年 4 月起本案首批實價登錄迄上述序號已申18 

報 206 筆均完全正確，因於 113年 6 月已全部完銷，最19 

後一批預售屋申報時即上述 7 筆車位面積、價格均有個20 

別正確鍵入，惟共有部分面積未加上車位面積。 21 

(三) 本批申報並無價位及單獨坪數的錯誤，申報後單價平均22 

值自動計算造成差異，於 113 年 8 月 8 日查覺有誤，即23 

刻向彰化地政承辦人員洽詢更正，並於 8 月 12 日送達24 

書面資料於最短時間內完成更正。 25 

(四) 本案於 112 年 2 月成立營業處所迄今，經縣、市府對預26 

售屋買賣規範，如合約書備審、聯合稽查督導及買賣合27 

約書抽查等本案均無缺失，惟最後一批成交案件申報，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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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預售階段結束時實價登錄的瑕疵實屬無奈，爾後作1 

業定重複核對以求絕對正確。 2 

(五) 本次 7 筆實價登錄，於申報時因直覺上車位面積為個人3 

產權，屬該戶附屬建築物非共有部分面積，因而在「共4 

有部分面積」的欄位漏加車位面積，鍵入坪數時並無顯5 

示任何錯誤的訊息，並無登錄上記載不實之處，行為上6 

類似「筆誤」，應得以修正的機會。以上 7 戶實價披露7 

後，本案業務人員察覺有誤，即依彰化地政事務所指示8 

呈送紙本公文於 4日內最快時間內完成修正。 9 

(六) 政府頒布實施平均地權條例之實價登錄政策，主要作為10 

應在抑制房價不當炒作，而非在懲處從業人員等於申報11 

上行政業務的疏失藉以重罰，請求本件免予裁罰等語。 12 

二、 答辯意旨略謂： 13 

(一) 本案訴願人訴願理由略以：「……於申報時因直覺上車14 

位面積為個人產權；屬該戶附屬建築物，非共有部分面15 

積；因而在『共有部分面積』的欄位漏加車位面積；鍵16 

入坪數時並無顯示任何錯誤訊息；並無登錄上記載『不17 

實』之處；行為上類似『筆誤』；應得以修正的機會。」18 

經查，依據內政部不動產預售屋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19 

作業網站第 8 項，建物登記清冊填表說明資訊明示「車20 

位設置於共有部分且不具獨立權狀者，應納入共有部分21 

面積。」本案登錄不動產預售屋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22 

係訴願人依法申報，即應本於專業、盡善良管理人責任23 

完成實價登錄義務之履行，以完成實價登錄之法定義務。24 

是以就實價登錄資訊之確認，負有高度注意義務，否則25 

無以達成此制度旨在促使不動產交易市場健全發展之立26 

法目的。準此，就本案所提之各訴願理由難謂其已盡法27 

所要求之高度注意義務；另就原申報之錯誤之預售屋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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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共有部分面積及建物交易總面積，此屬明顯之錯誤。1 

爰訴願人上開說詞於法尚有未合，訴願顯無理由，依法2 

應予駁回。 3 

(二) 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之 3 第 2項規定：「銷售預售屋4 

者，應於簽訂或解除買賣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直5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登錄資訊。但委託不動產6 

經紀業代銷者，由不動產經紀業辦理簽訂買賣契約書之7 

申報登錄資訊。」次按同條例第 81 條之 2 第 2 項第 28 

款，違反第 47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未依限申報登錄資9 

訊、申報登錄價格、交易面積或解除買賣契約資訊不實，10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11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本案預售屋申報分別12 

於民國 113年 6月 24日、113年 7月 1日完成申報，並13 

於 113 年 7 月 21日至 8 月 11 日間辦理揭露於內政部不14 

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嗣後於 113 年 8 月 12 日因15 

申報時總面積遺漏車位面積，未納入共有部分面積計算16 

而申請更正申報登錄資訊，訴願人陳述意見書亦陳明因17 

輸入時共有部分面積未加上該戶車位坪數致總面積申報18 

有誤，因此足認構成前揭法令所規範交易面積申報不實19 

情事，依據彰化縣政府 111 年 7 月 1 日府地價字第20 

1110241295 號公告主旨：「彰化縣政府委任本縣所轄各21 

地政事務所辦理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業務」22 

事項:……裁處申報不實案件(買賣、預售屋)，並自23 

111 年 7 月 1 日生效。本所依彰化縣政府委任事項辦理24 

裁處申報不實案件依法裁處新臺幣 3 萬元罰鍰，並無違25 

誤。 26 

(三) 末按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27 

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同法第 8 條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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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1 

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2 

年度簡字第 33 號判決意旨略以：「所謂過失係指行為人3 

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4 

或行為人對於構成違規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5 

其不發生者而言。故行為人對於構成違規之事實，預見6 

其發生者，縱非故意，亦係有認識之過失。又無認識之7 

過失責任之成立，係以『不知』（不注意）為基礎，以8 

『應注意，並能注意』為條件，行為人本難僅以其事先9 

不知違規事實可能發生，作為免除過失責任之論據。再10 

依行政罰法第 8 條前段規定：『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11 

行政處罰責任。』乃因任何人都有知法及守法之義務，12 

且法規既經公布或發布，即非不能知悉，縱使不認識自13 

己行為為法規所不許，或誤認自己行為為法規所許可，14 

仍構成『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要件。15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302 號判決）」爰16 

上，訴願人申報時總面積遺漏車位面積，因輸入時共有17 

部分面積未加上該戶車位坪數致總面積申報有誤之情節，18 

顯非合於前開行政罰法不予處罰之規定。 19 

(四) 綜上所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敬請察核予以駁回。 20 

    理  由 21 

一、 按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22 

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23 

年度簡字第 33 號判決意旨略以:「所謂過失係指行為人雖非24 

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或行為25 

人對於構成違規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26 

而言。故行為人對於構成違規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者，縱非27 

故意，亦係有認識之過失。又無認識之過失責任之成立，係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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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知』（不注意）為基礎，以『應注意，並能注意』為1 

條件，行為人本難僅以其事先不知違規事實可能發生，作為2 

免除過失責任之論據。再依行政罰法第 8 條前段規定：『不3 

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乃因任何人都有知法4 

及守法之義務，且法規既經公布或發布，即非不能知悉，縱5 

使不認識自己行為為法規所不許，或誤認自己行為為法規所6 

許可，仍構成『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要件。7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度判字第 302號判決）」 8 

二、 次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2 條規定略以：「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9 

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10 

（市）政府。……」第 47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銷售預售屋11 

者，應於簽訂或解除買賣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直轄市、12 

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登錄資訊。但委託不動產經紀業代銷13 

者，由不動產經紀業辦理簽訂買賣契約書之申報登錄資訊。」14 

第 81條之 2第 2項第 2款及第 4項第 2款規定:「（第 2項）15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16 

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17 

正者，按次處罰。經處罰二次仍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三18 

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其含建物者，按戶（棟）處19 

罰：……二、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二項規定，未依限申報20 

登錄資訊、申報登錄價格、交易面積或解除買賣契約資訊不21 

實。……（第 4 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22 

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臺幣六千元23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24 

次處罰：……二、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二項規定，申報登25 

錄價格、交易面積或解除買賣契約以外資訊不實。」民國 26 

110 年 1 月 27 日修正平均地權條例第 81條之 2 立法理由27 

二：「考量自行銷售預售屋成交案件未依限申報登錄資訊、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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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登錄價格或交易面積資訊不實致交易單價計算錯誤者，1 

對於申報登錄資訊揭露即時性、價格正確性之制度核心衝擊2 

較大，應逕予處罰，並處較高之罰鍰金額；及為避免包含多3 

戶（棟）建物之案件未依限申報登錄或申報登錄價格資訊不4 

實，僅以一行為處罰，影響裁罰公平性，定明買賣案件含建5 

物者，應按戶（棟）處罰；另為遏止申報登錄義務人屢不改6 

正刻意利用資訊缺乏或不實炒作哄抬情事，允宜加重罰鍰額7 

度，爰修正第二項分列第一款及增訂第二款。」 8 

三、 復按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9 

查辦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預售屋買賣案件申報登錄成交10 

實際資訊之類別及內容如下：一、交易標的：不動產標示、11 

編號、筆棟數、建案名稱、買受人名稱、起造人名稱、建造12 

執照核發日期及字號等資訊。二、價格資訊：不動產交易總13 

價、土地交易總價、建物交易總價、車位個數、車位交易總14 

價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資訊項目。三、標的資訊：15 

交易日期、土地交易面積、建物交易面積、使用分區或編定、16 

總樓層數、交易層次、主要建材、主要用途、建物格局、車17 

位類別、車位面積、車位所在樓層等資訊。」第 16 條第 118 

項、第 2 項規定：「(第 1 項) 銷售預售屋者或經紀業申報登19 

錄預售屋買賣案件價格或交易面積資訊不實，應分別依平均20 

地權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第二項第二款、不動產經紀業管理21 

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期改22 

正通知書後十五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直轄市、縣（市）23 

主管機關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改正，至完成改正為24 

止。(第 2 項)銷售預售屋者或經紀業申報登錄預售屋買賣案25 

件價格或交易面積以外資訊不實，應分別依平均地權條例第26 

八十一條之二第四項第二款、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二十27 

九條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二項規定，於接獲限期改正通知書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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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1 

按次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改正，至完成改正為止。」第2 

17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不動產成交案3 

件實際資訊、解除預售屋買賣契約案件實際資訊之申報登錄、4 

預售屋資訊、買賣定型化契約、委託代銷契約之備查及查核、5 

裁處等作業，得委任所屬機關辦理。」 6 

四、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預售屋)各欄位填寫說明7 

23.建物標的清冊：「依預售屋買賣契約書所載建物（房屋）8 

面積填載，包括專有部分之主建物、附屬建物面積及共有部9 

分（含車位）面積，車位設置於共有部分且不具獨立權狀者，10 

應納入共有部分面積；其中附屬建物面積及建物交易總面積11 

由系統自動計算提供查詢，申請人得免填本欄位。如交易標12 

的內含車位，應包含車位之合計面積；該內含車位面積應另13 

行填載車位交易標的清冊，如無法區分車位面積者，得不予14 

填載。另於 107 年 1 月 1 日以後申請建造執照者，因屋簷、15 

雨遮不再測繪登記，免填屋簷及雨遮之建物交易面積。」 16 

五、 末按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11 年度簡上字第 4 號行政判決意旨17 

略以：「……被上訴人審認上訴人及義務人違反平均地權條18 

例第 47條第 2項規定，申報登錄價格資訊不實，並無違誤。19 

雖嗣後義務人以更正申報内容申請書申請更正，惟系爭不動20 

產業於 109 年 11 月 20 日辦完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對外發生對21 

世效力、公示效力，上訴人及義務人 109 年 11 月 18 日申報22 

之不實資料業於流通於不動產交易市場、影響不動產交易申23 

報登錄資訊揭露之即時性、價格正確性，合於平均地權條例24 

第 81條之 2 第 2 項第 1款之構成要件……」 25 

六、 依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行政機關得依26 

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並應將27 

委任或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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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第 8 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1 

第 24 條之 1 第 8 項及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2 

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第 17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3 

主管機關受理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解除預售屋買賣契4 

約案件實際資訊之申報登錄、預售屋資訊、買賣定型化契約、5 

委託代銷契約之備查及查核、裁處等作業，得委任所屬機關6 

辦理。查本府業依上開規定，以 111 年 7 月 1 日府地價字第7 

1110241295 號公告將「裁處申報不實案件(買賣、預售屋)」8 

等權限委任予本縣各地政事務所，是原處分機關應有裁處之9 

權限。又原處分機關於作成原處分前，業依行政程序法第10 

102條及行政罰法第 42條規定給予訴願人陳述意見之機會。11 

準此，本件原處分機關作成原處分，尚無法定程序上之瑕疵，12 

合先敘明。 13 

七、 卷查，本件係預售屋之銷售申報，且係委託不動產經紀業即14 

訴願人代銷，則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之 3 第 2 項但書規15 

定，係由訴願人負申報義務。按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16 

報書(預售屋)各欄位填寫說明 23.略以，建物交易標的清冊17 

依預售屋買賣契約書所載建物（房屋）面積填載，包括專有18 

部分之主建物、附屬建物面積及共有部分（含車位）面積，19 

車位設置於共有部分且不具獨立權狀者，應納入共有部分面20 

積。惟查，訴願人於申報登錄預售屋資訊時，漏未將車位面21 

積計入共有部分面積，進而影響交易面積資訊之正確性，經22 

核已有申報不實之情事。另訴願人每件申報均取得獨立之申23 

報書序號，且係按不同之交易資訊如不同之樓層、總價、主24 

建物面積等，個別輸入資訊，訴願人雖係於 7 月 1 日同日辦25 

理 6 件預售屋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惟並非包裹式26 

單筆申報，而係個別逐筆申報，且無法律上擬制為一行為之27 

規定，參立法理由，為避免包含多戶（棟）建物之案件未依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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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申報登錄或申報登錄價格資訊不實，僅以一行為處罰，影1 

響裁罰公平性，定明買賣案件含建物者，應按戶（棟）處罰，2 

故為數次違規行為。準此，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已違反平3 

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並依同法第 81 條之 24 

第 2項第 2款規定，以原處分一及原處分二各處訴願人 18萬5 

元及 3萬元罰鍰，於法洵屬有據。 6 

八、 至有關訴願人主張本批申報並無價位及單獨坪數的錯誤，係7 

因直覺上車位面積為個人產權，屬該戶附屬建築物非共有部8 

分面積，因而在「共有部分面積」的欄位漏加車位面積，鍵9 

入坪數時並無顯示任何錯誤的訊息，並無登錄上記載不實之10 

處，行為上類似「筆誤」，應得以修正的機會云云。惟按平11 

均地權條例第 81 條之 2 第 2 項第 2 款規定，違反同法第 4712 

條之 3 第 2 項即該當裁處之要件，並未限於故意之行為，則13 

依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故意或過失行為均應受處罰。14 

又訴願人自陳本案自 112 年 4 月起本案首批實價登錄迄上述15 

序號已申報 206 筆均完全正確等語，可知訴願人對於申報內16 

容之要求有認識，且應注意並能注意，其漏未計入車位面積17 

係因疏忽而未注意，又所訴其並無價位及單獨坪數的錯誤，18 

惟車位面積未計入交易總面積，即為面積資訊之錯誤，縱訴19 

願人係誤認自己行為為法規所許可，參照上開最高行政法院20 

102 年度判字第 302 號判決意旨，仍構成「應注意，並能注21 

意，而不注意」之過失要件。 22 

九、 又本件訴願人雖係自行發現申報錯誤而自動辦理更正申請，23 

並非原處分機關發現後通知限期更正，惟按申報登錄交易價24 

格、面積不實及交易價格、面積以外資訊不實之法律效果不25 

同，此觀諸平均地權條例第 81 條之 2 第 2 項與第 4 項及不26 

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27 

第 1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之規定自明，申報登錄交易價格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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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以外資訊不實者，始有得於期限內改正而免予處罰，如1 

屬申報登錄交易價格或面積不實，一經申報完成即該當裁處2 

之要件，縱係原申報人主動申報更正，仍無解於裁罰要件之3 

成立（併參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11 年度簡上字第 4 號行政判4 

決意旨）。準此，本件訴願人雖主張其申報並無價位及單獨5 

坪數的錯誤，惟仍有交易總面積之錯誤，縱係主動申請更正6 

仍應予處罰。訴願人所主張免罰之理由，尚無可採。 7 

十、 綜上，本件訴願人於辦理預售屋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8 

報，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申報登錄9 

交易面積資訊不實，故原處分機關依同法第 81條之 2第 2項10 

第 2 款規定作成原處分一及原處分二，於法尚無不合，原處11 

分應予維持。 12 

十一、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13 

規定，決定如主文。 14 

訴願審議委員會          委員  吳蘭梅（代行主席職務） 15 

委員    張奕群 16 

委員    常照倫 17 

                          委員    李惠宗 18 

                          委員    蕭淑芬 19 

委員    李玉君           20 

                          委員    林宇光 21 

                          委員    呂宗麟 22 

                          委員    劉雅榛 23 

                          委員    何明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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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蕭源廷 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2 

縣  長   王 惠 美 3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4 

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5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 6 


